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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擬世界發展法規調適線上諮詢會議－閉鎖型公司及網路交易課稅 

會議紀錄 

104年 3月 12日（四） 

19：00 - 21：10 

 

主持人介紹與會者及議題背景（19:00~19:20） 

1. 蔡玉玲政務委員 

2. 創拓國際法律事務所執行董事 司徒嘉恆 

3. 青年顧問 趙式隆 

4.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國際租稅組副總 曾博昇 

5. g0v唐鳳 

6. 臺灣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 邵慶平 

專題報告：經濟部（閉鎖型公司）（19:20~19:30） 

專題報告：財政部（網路交易課稅）（19:30~19:40） 

與會來賓意見分享（19:40~20:20） 

陳彥良教授（臺北大學法律學系） 

1. 面對閉鎖型公司議題，德國目前仍多半是以有限公司方式處理。日本過往仿德

國制度，現金揚棄德制改採美制的原因，是因為日本法制實務上對有限公司有

所歧視；但我國沒有這樣的問題。由統計數字來看，至 104年底，我國有限公

司有 47萬多家，股份有限公司有 15萬多家，顯見有限公司數量較多。如果調

整現行有限公司的規範即能達到效果，卻大費周章修正股份有限公司條文，增

列閉鎖型公司，是否是種法制上或時間上的耗損？ 

2. 不反對以專章規範封閉式股份有限公司。但為了增加彈性而不予驗資，如何確

保新創公司資本真實繳納？該公司未來轉換為一般股份有限公司時，是否會發

生問題？ 

3. 為追求組織彈性而不需設監察人，得以董事長代之之規定，會產生球員兼裁判

之疑慮，且不利於公司治理。 

 

邵慶平教授（臺灣大學法律學系） 

1. 說明草案架構與精神：「政府作為法規的生產者，而人民是法規的消費者」。 

新創企業的需求，需要聆聽更多人民的意見。 

2. 人民永遠比政府聰明，政府應提供更自由規畫的環境，尊重契約自由。 

股東人數少的小公司，因為股東彼此之間關係緊密，故比起組徵規模完整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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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更值得政府尊重企業自治。 

 

陳明進教授（政治大學會計學系） 

網路交易課稅問題，需注意者有兩層次： 

1. 稅籍管理 

網路交易課稅問題同時涉及營業稅（例如辦理稅籍登記的門檻、小額交易的小

額界限）及所得稅規定（例如申報與憑證保存）。建議採行分級管理：大公司

會計制度健全，應恪遵稅法規定，課予完整義務；小公司則應朝向簡便、彈性

的制度設計，減輕其稅務行政負擔，以適應透過網路行銷的業者之需求。 

2. 納稅義務公平性 

 

司徒嘉恆（創拓國際法律事務所） 

對於閉鎖型司修正草案之意見： 

1. 閉鎖性公司如何在法條中落實其定義：草案第 1條「得以章程限制股份自由轉

讓」定義不夠明確，有再斟酌之空間。 

2. 草案中未將「無面額股份如何轉換回有面額股」交待清楚；公司組織轉換時，

超級特別股應如何處理，也未交代；以及有面額股和無面額股可否並存？ 

3. 目前對於特別股的限制大多出自於行政函釋，是否可透過解除行政函釋之限制

來解決相關問題？ 

4. 關於公司組織內部控管，草案中規定仍預設股東會和董事會開會。建議應允許

草創初期的公司以「無異議書面決議」方式為股東會或董事會之表示，待公司

規模發展成熟後，再適用較嚴格的公司組織規範。 

 

詹益鑑（行政院青年顧問，之初創投） 

1. 「彈性」是閉鎖性型公司的核心。閉鎖型股份有限公司是為了因應過去必須以

境外結構來解決的成長性公司的需求。 

2. 學者先前提到，為何不以有限公司來解決閉鎖型公司之需求。這是因為並非所

有公司都具有成長性公司的急迫需求，或資本換股本的急迫問題。 

3. 資源的形成未必是資金的形成。如何在股權和資金形成的過程中。彰顯風險和

信任關係？如何用契約雙方的風險保障？是思考的重點。 

4. 彈性是為了不稀釋創業者的股權。創業者最怕經營權被稀釋或太麻煩。在法制

上強化彈性和風險自負概念，可提昇新創公司在臺灣設立之意願。 

 

林弘全（行政院青年顧問，FlyingV） 

1. 應想辦法將法規調適成在境內設立的公司也能有足夠的彈性。 

2. vTaiwan 討論區已經有不少具有參考價值的意見。往後若有相關討論，可立基

於 vTaiwan討論的基礎上。 

3. 實務上，相較於股份有限公司，有限公司的法人格確實有受到歧視；且股份有

限公司制度確實較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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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法律修正之前，有無可能在今年內先就一些行政函釋進行檢討與調整。 

 

趙式隆（行政院青年顧問，學悅科技創辦人） 

1. 同意邵教授提出法規「生產者」、「消費者」的概念。最期待看到創業環境如同

自然運行的生態系。法制應與時俱進，創造好的創業環境，讓境外公司也想來

臺灣設立。 

2. 必須把技術股課稅、驗資、AB 股操作等諸多問題一次性、全面性的解決，外

移的公司才會回來。 

3. 肯定目前的法規調適方向（法規鬆綁）是對的方向。 

 

張芷（安侯建業，會計師） 

1. 論及網路交易課稅問題，掌控課稅資訊很重要。B2B 應該沒有問題，但 B2C

目前是個大問題。若未解決，只能對國內業者課到稅，有違租稅公平原則。 

◎主持人：該繳的稅還是要稅 

 

森里螢一（社群參與） 

1. 請政府部門一併研究「境外網路交易消費爭議」之處理 

◎主持人回應：政府部門有聽到 

 

黃文弈（社群參與） 

1. 小額進口貨物免稅：3,000 元這個數字從何而來？當時如何裁量出這個數字？

希望能提供更多基本資訊（例如決策過程、影響評估），以作為檢討法規時的

參考依據。 

 

◎蔡政委：請提出具體問題 

◎主持人：法規調適目的：希望減低不必要的摩擦力，讓該進步的進步，該起飛

的起飛，使未來更多創業者能在好的環境下實現理想。 

 

部會綜合回應（20:20~20:25） 

江文若司長（經濟部商業司） 

1. 閉鎖型公司的修法工作目前處於廣泛向各界蒐集意見的階段。雖然本次會議主

題為「打造臺灣成為網路公司的樞紐」，但公司法未來的修正其實是不限定適

用行業的，主管機關能作的就是取得最大的平衡點。 

2. 目前預計的制度設計在公司法第五章「股份有限公司」-「清算」之後加上一節

「閉鎖型股份有限公司」，且參酌外國立法例，開宗明義定義之。 

 

胡美蓁專委（經濟部商業司） 

1. 閉鎖型公司修正朝向採行開放、彈性之作法。目前正處於廣徵各界需求，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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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擬之階段。 

2. 就剛剛社群先進提到從行政函釋解決此問題，恐對目前已存在的一般股份有限

公司產生衝擊，故仍希望配合修法時程作業。 

 

許慈美副署長（財政部賦稅署） 

1. 國內目前網路交易業者，就使用發票與否，已採行分級管理（小額營業人免發

票） 

2. 目前所要調適重點的應是跨境銷售貨物勞務至國內 

3. vTaiwan上有提到改以「重量計算」的可能性 

4. 在相關稅制的修正上，希望吸取更多國外經驗，以符合國內需求。 

 

郭寛淵專員（財政部關務署） 

1. 進口貨物勞務免稅額 3,000 元之依據： 

關稅法第 49條授權財政部訂定小額進口貨物免稅的標準→財政部 94年 6月 9

日「台財關字第 09405502640 號令」。參考國際上皆有小額進口貨物免稅之規

定，臺灣的數字處於區間。 

◎主持人：各國皆有此規定，我國取了一個中間值 

 

交流討論（20:25~21:05） 

陳明進教授（政治大學會計學系） 

1. 技術股是所得實現的概念，基於稅制公平的前提下，應該要課稅；而在某些情

形，基於鼓勵創業而研議緩課，則是另一層次。 

2. 是否驗資，涉及公司設立時以何機制確認公司資本是否充實，有管理層面上的

問題需克服。 

 

森里螢一（社群參與） 

1. 在國內購買境外虛擬寶物、虛擬點數是否課稅，也應納入考量。 

◎林弘全：事實上是有的。 

 

司徒嘉恆（創拓國際法律事務所） 

1. 特別股限制的開放 

商業司長官表示貿然開放恐有實務上配合之問題，但殊難想像取消函釋限制將

產生之問題，請經濟部長官進一步說明。 

2. 技術股課稅問題 

（1） 我國稅法並不若美國聯邦稅法一般，區分所得是否已經「實現」。 

（2） 技術作價涉及鑑價、驗資以及外國人投資條例的問題，管道並不暢通。

相關基本法律架構需要進一步思考澄清。例如，從現代財務金融的觀點，

「資本充足原則」是否仍有堅持的必要性，或有更寬鬆的調整方向（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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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資本額其實不那麼重要） 

 

林弘全（行政院青年顧問，FlyingV） 

1. 技術股課稅的問題之所以重要，係因「資金不足」是新創經營者普遍面臨的最

大問題。 

2. 公司法修正，應將「公司資本」「公司控制權」分離。 

3. 立法及後續的配套措施應同時思考。 

 

許祺昌（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1. 技術股緩課的規定：「生技新藥發展條例」第 7 條及「中小企業發展條例」第

35條之 1。這兩條文適用不普遍的原因：一旦適用這兩條規定緩課，所得計算

就是以轉讓時的價值認定 

2. 財政部 94年頒布的「網路交易所得課稅規範」已是 10年前的規定，有必要重

新檢討。 

3. 財政部 94年頒布的「網路交易所得課稅規範」和 98年頒布的「所得稅法第 8

條中華民國來源所得認定原則」，兩者適用上存在衝突性，有予以調和之必要。 

 

陳彥良教授（臺北大學法律學系） 

1. 黃金股或一股多權，是「股份平等原則」的打破，應該也需遵守法律保留原則，

以法律明文規定。 

2. 舊的東西並不一定不好（例如有限公司），現今德國柏林有很多新創公司也都

是有限公司。有限公司也能具有組織上的彈性。其實如果修正既有的有限公司

規範和修正股份有限公司規範成本相同的話，個人不既定立場主張何者較佳；

但以目前的情況，有限公司與閉鎖型股份有限公司之間，在修法成本上和適應

轉換的成本上，何者較高，應該很容易估算。 

 

邵慶平教授（臺灣大學法律學系） 

1. 從網路外部性的概念言之，哪個法規的適用頻率較高，則應建立在該基礎上進

行調整。故雖然統計數據顯示，國內有限公司有 47 萬家，但是法規和行政函

釋的關注焦點，有限公司遠遠不及股份有限公司。這是因為消費者想用股份有

限公司，而且覺得股份有限公司規範有問題，所以修正股份有限公司規定。 

2. 技術股鑑價：技術股的鑑價是陷會計師於不義，因為對新型態技術的成長潛力

不確定，所以可能進行相對保守的鑑價，此情形對創業者不利，對創投者有利。 

3. 企業界永遠比政府知道他們需要什麼樣的彼此之間關係的處理。 

 

張芷（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1. 鑑價並非會計師專業。會計師僅依據「專家鑑價報告」作合理性的評估，呈報

給財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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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請教陳彥良教授德國的公司法關於有限公司的規定 

陳彥良教授（臺北大學法律學系） 

1. 制度設計越追求彈性，呈現出來的結果就會越複雜。若因為要很有彈性而把制

度設計得很複雜，新創公司適用起來亦會困難重重。 

 

林弘全（行政院青年顧問，FlyingV） 

1. 以美國為例，初創期確實都建議成立有限公司 LLC，只是因為需要法人格來從

事商業行為。但若身為投資人，不會投資有限公司（因為有限公司法規不完善），

必定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2. 當公司仍處於初創階段，但已經有人想要投資時，現行股份有限公司的相關規

定顯然是不完善的。故增訂閉鎖型股份有限公司的目的，是讓新創團隊接受投

資時能相對公平。 

3. 小結：獨資時採用有限公司型態，有投資人想加入時，改採股份有限公司型態。 

 

許慈美副署長（財政部賦稅署） 

1. 虛擬寶物、虛擬點數，現行皆有透過電信業者或超商，於收取費用時報繳營業

稅。 

2. 技術股課稅： 

許會計師提到「生技新藥發展條例第 7 條和中小企業發展條例第 35 條之 1 之

實益」問題。其實技術股緩課的法規目的，是讓持有人權衡在哪個時間點課稅，

對他最有利。若有修正必要，財政部也會進行檢討。 

3. 會計師對於「網路交易所得課稅規範」和「所得稅法第 8條中華民國來源所得

認定原則」的修正，財政部會納入檢討，納入修正研議。 

 

經濟部商業司 

1. 公司法第 157條規定「特別股之股東行使表決權之順序、限制或無表決權」應

於章程中定之。條文中使用了限制二字，使主管機關無法以行政函釋取消現行

制度。 

2. 股票面額若小於 1元，與現行商業會計法之規定有違。 

 

司徒嘉恆（創拓國際法律事務所） 

1. 對於複數表決權的限制是經濟部商業司函釋加諸的限制。 

2. 商業會計準則第 12條有但書：「記帳以元為單位。但得依交易之性質延長元以

下之位數。」 


